附三

芒市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申  请  表

申请单位     德宏林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章）
申请情况   首次申请☑      重新申请□     到期换证□
法人代表签字                印   章                         
联系人姓名         孙冬军        联系电话   189*****897            
申请日期        2019    年    11月  21    日 
发证机关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意见  受    理  □     退    回  □
许可证编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制

说明：
1．申请材料一式五份并附电子文件。
[bookmark: _GoBack]2．申请单位填写前应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可参见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www.dhms.gov.cn。
3．申请单位应在提示处加盖公章；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



    
          









一、单位情况
	申请单位
	法人名称（中文）：德宏林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章）

	
	法人名称（英文）：

	
	住所：云南省（区、市） 德宏州（区） 芒市 风平大道风平玉和建材市场 
中心经度：E98º31´31.62"中心纬度：N24º23´53.79"  邮编：678400

	
	注册资金（百万）： 两百万元    

	
	资金组成：独资

	
	法人代表：孙冬军          身份证号：430422********3516
电子邮箱：h1973c02p07@126.com
手机：189*****897

	
	联系人： 何春鹏          身份证号：131025********0017
电子邮箱：h1973c02p07@126.com
手机：138*****799

	
	领导人员
（人）
	高  工
（人）
	工程师
（人）
	技术人员
（人）
	操作工
（人）

	
	  3
	  2
	 1
	2
	4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设施地点
	地址：   云南 省（区、市）  德宏州（区） 芒市 风平大道风平玉和建材市场内
邮编：678400    中心经度：E98º31´31.62"中心纬度：N24º23´53.79" 

	
	法人代表：孙冬军          身份证号：430422********3516
电子邮箱：h1973c02p07@126.com
手机：189*****897

	申请原因
	（一）改变危险废物收集经营方式                             □
（二）增加危险废物类别                                     □
（三）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原有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设施           ☑
（四）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２０％以上           □

	设施建设日期：2019年4月01日

	设施运行日期：   年  月   日


二、地表水及地下水功能和监测本底
地表水项目附近主要地表水体为芒市河，参照《云南省地表水水环境功能区划（2010-2020 年）》；水环境功能为“饮用水二级”，水质类别为III 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II 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见表 1。
表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单位：mg/L，pH无量纲）
	项目
	pH
	CODcr
	BOD5
	石油类
	总磷
	氨氮

	III类标准
	6～9
	≤20
	≤4
	≤0.05
	≤0.2
	≤1.0



地下水项目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具体限值如表2所示。


表2  地下水质量标准限值一览表	单位：mg/L（pH除外）
	项目
	Ⅲ类标准值
	项目
	Ⅲ类标准值

	pH
	6.5~8.5
	挥发性酚类
	≤0.01

	高锰酸盐指数
	≤3.0
	硫酸盐
	≤250

	氨氮（NH3-N）
	≤0.2
	铅
	≤0.05


2019年7月19日建设单位委托云南坤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项目区的地下水现状进行了检测，详见表3。
表3地下水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项目区周边泉眼

	样品编号
	W190719E01-1
	W190720E01-1

	采样日期/接样日期
	2019.07.19/2019.07.20
	2019.07.20/2019.07.21

	          样品状态
项目
	无色、无味、清澈
	无色、无味、清澈

	pH（无量纲）
	6.65
	6.87

	高锰酸盐指数（mg/L）
	2.37
	2.44

	氨氮（mg/L）
	0.278
	0.270

	石油类（mg/L）
	0.03
	0.03

	挥发酚（mg/L）
	3.05×10-4
	＜0.0003

	铅（mg/L）
	＜0.0009
	＜0.0009

	硫酸盐（mg/L）
	＜8
	＜8


检测结果显示，项目区地下水现状符合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
三、周围1公里范围内居民及周边土地使用情况
	序号
	居民点
	位置距离
	人口（人）
	周边土地使用情况

	1
	风平村
	西北面460m
	299户，850人
	耕地

	2
	康大医院
	西面190m
	30床
	商业用地

	3
	阿尔馨大酒店
	西面110m
	50床
	商业用地

	4
	风平林业局
	北面56m
	25人
	政府建设用地

	5
	芒市地税第三分局
	西北面158m
	15人
	政府建设用地



项目区位于芒市风平大道风平玉和建材市场内，周围主要为阿尔馨酒店、力宏彩钢瓦厂、汽车修理厂。不涉及风景名盛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动植物。

四、厂房面积：单位（m2）
	总面积
	暂存库
	办公室
	卫生间

	510m2
	466m2
	34m2
	10m2


五、设施所在地的地质结构
项目区大地构造属青藏滇缅印尼“歹”字形构造体系，西支中段与南北向构造体系的复合部位，属于高黎贡山—三台山弧形构造带，处于龙陵—瑞丽一线大断裂带以东，地史属滨海、浅海交替环境，隶属保山—掸邦微型板块。在燕山运动中期和晚期两板块发生碰撞，海域消失，把两部拼接成一体，结束了东西两部差异发展的历史，于新生代起开始了统一发展演变历程。由于两板块俯冲碰撞，使广大地区迅速升起发生褶皱、断裂和岩浆活动，并使岩石遭受变质作用和混合岩化的深刻改造，形成德宏走向为北东—南西向的系列褶皱、断裂和变质岩与岩浆岩的地质构造格局和地貌形态基础。项目区岩类属于酸性结晶岩类。













6、 申请经营内容 （按表格填报）
 单位：（万吨/年）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编号
	收集
规模
	贮存
规模
	处   置

	
	
	
	
	处置
规模
	处置方式

	废旧铅蓄电池
	HW49
900-044-49
	1
	最大暂存量≤30t
	
	委托贵州火麒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经营活动区域范围
	芒市及周边区域。






 七、拟接受的危险废物特性分析和描述            
	编号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典型组成成份及其比例
	主要危害物质及其比例
	危险特性
	物理化学
性质

	900-044-49
	废电池
	HW49

	外壳10%，含铅70%~80%，电解液10%~20%
	铅1.83
硫酸11.34
	危险废物
	毒性



                                           

八、厂址周围环境描述
1、厂址周围环境描述
德宏林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废旧铅酸蓄电池收集建设项目位于芒市风平大道风平玉和建材市场内场地内；中心坐标为东经98°31′31.62″，北纬24°23′53.79″，项目西北侧约158m 为芒市地税第三分局、约460m 为风平村，项目西侧约110m 为阿尔馨大酒店、约190m 为康大医院，项目北侧约56m 为风平林业局，项目南侧约 100m 为芒市机场，距离项目最近的地表水体为项目西北侧约1010m 处的芒市河。
表8-1环境保护目标及敏感点表
	序号
	关心点名称
	方位
	距离（m）
	人口（人）
	保护类别
	环境标准

	1
	风平村
	西北面
	460
	299户，850人
	大气、噪声
	空气质量执行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2
	康大医院
	西面
	190
	30床
	
	空气质量执行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环境噪声执行GB9660-88《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一类区域标准

	3
	阿尔馨大酒店
	西面
	110
	50床
	
	

	4
	风平林业局
	北面
	56
	25人
	
	

	5
	芒市地税第三分局
	西北面
	158
	15人
	
	

	6
	芒市机场
	南面
	100
	--
	
	

	7
	芒市大河
	西北
	1010
	-
	地表水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8
	厂址区域地下水单元
	-
	-
	-
	地下水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

	9
	植被，地貌
	项目用地范围
	-
	生态环境
	/




2、 厂区平面布置图
拟建项目位于芒市风平大道风平玉和建材市场中部内。目前，项目区南面为汽车修理厂，东、西、均为建材市场场地，北面紧邻家具厂，建材市场北面为机场大道、南面为芒市机场、西面为阿尔馨大酒店，东面为建材商铺。
项目所租用场地，目前闲置，租赁后经装修改造用于废铅酸蓄电池的暂存。废铅酸蓄电池运至厂房分区堆放，各类电池堆放区位于厂区北面，按不同的电池分为摩托车电池收集区、电动车电池收集区、汽车干电池收集区、汽车湿电池收集区、工业电池收集区，本项目所收集的废铅酸蓄电池基本为各产废单位更换下来的完整废旧电池，但不排除少量废旧铅酸蓄电池有可能在装卸、暂存过程中由于重力撞击会存在密封阀或壳体轻微破损的电池以及在收集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各类危险废物。所以设置事故破损电池应急堆放区堆放破损电池、其他各类危险废物，应急废液收集池和应急事故池收集少量由于事故情况下破损电池的电解液，位于项目区西南角，项目区地面采用防渗处理，沿各收集区设置导流沟，如有渗漏的废液经导流沟流入废液收集池暂存；厂房在南面设一个出入口，两贮存区均只能设置一个出入口，入口右侧设置称重的地磅和办公区通道，各功能区、办公区均严格分开设置，项目在东北侧设置办公区，办公区与收集区之间用挡墙进行隔离，且收集区和办公区各走一个通道，同时各贮存区内维持微负压状态，更新室内空气，其中完整废电池贮存区和事故破损电池应急堆放区均设置呼吸口，室内空气经管道收集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封闭废旧铅酸蓄电池各贮存区的各侧门窗。贮存库内功能分区明确，货物均不混合堆放，布局满足进出货物运输通畅，布置合理。项目平面布置图详见附图2。
厂外运输主要通过公路运输，主要运输产品是废旧铅酸蓄电池，厂内运输采用叉车运输。为防范风险，废旧铅酸蓄电池运输委托有运输危险废物资质的运输单位承担，并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要求实施。


附图一 项目总平面及环保措施布置图
九、污染防治措施（含应急措施）
（1）废气
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颗粒物、硫酸雾、铅及其化合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且项目排气筒高度必须高出周围 200m 半径范围的建筑5m以上，由估算模式计算结果可知，硫酸雾最大落地浓度为0.00001121mg/m3，占标率为0%；Pb最大落地浓度5.083E-07mg/m3，占标率为0.1%，最大落地浓度点距离为293m。预测范围内硫酸雾小时浓度能够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居住区最高容许浓度一次限值要求；铅小时浓度能够满足《大气中铅及其无机化合物的卫生标准》（GB7355-87）标准限值要求。项目排放废气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点影响较小。
项目贮存库内各贮存区墙壁独立密封，维持微负压状态，非正常状况下，完整废电池贮存区室内废气被负压抽排风系统+防酸滤铅网收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事故破损废电池应急堆放区设置负压抽排风系统+酸雾净化器+滤铅网收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根据估算模式可知，最不利条件下，事故破损应急堆放区单个周转箱发生泄漏，经相应措施处理后，项目废气均能达标排放，区域环境功能不受项目影响。建设单位应在运行过程中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管理，做好日常维护检修，贮存车间维持微负压状态。
（2） 噪声
由于项目区域距离芒市机场较近，项目区距机场边界100m，环境噪声较大，项目区噪声执行GB9660-88《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二类区域标准，即LWECPN≤75dB(A)。
为了将项目运营期噪声对外环境影响降至最低，项目采取以下措施：①项目产噪设备主要设置于密闭生产车间，并固定于固定支架上。                                                                                        
② 环评要求对动力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维修、养护，维护不良的设备常因松动部件的振动或消声器的损坏而增加其工作时声级；
③ 环评要求运输车辆进入现场应限速慢行，并禁止鸣笛；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做到文明生产，避免人为噪声的产生；
通过以上措施处理后，项目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减小，在可接受范围内
（3） 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农户清掏作为农肥，不外排。
（4）固废
本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旧铅酸蓄电池泄漏液产生中和渣；泄漏情况下收集的铅尘；废旧个体防护装备、废拖把、废抹布；废防酸滤铅网；酸雾净化装置更换的吸附剂；生活垃圾等。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及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5.1-9   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类型及处置措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产生量
	属性
	处置措施

	1
	化粪池污泥
	0.026t/a
	一般固废
	委托农户清掏作为农肥

	2
	生活垃圾
	1.825t/a
	一般固废
	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3
	废劳保用品
	0.155t/a
	危废（HW49）
	收集于密闭的专用耐酸、防腐的塑料桶内，统一清运至贵州火麒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4
	石灰中和废渣
	540kg/a
	危废（HW49）
	收集于密闭的专用耐酸、防腐的塑料桶内，统一清运至贵州火麒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5
	铅尘
	0.01728kg/a
	危废（HW49）
	收集于密闭的专用耐酸、防腐的塑料桶内，统一清运至贵州火麒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6
	废防酸滤铅网和酸雾净化装置更换的吸附剂
	3kg/a
	危废（HW49）
	收集于密闭的专用耐酸、防腐的塑料桶内，统一清运至贵州火麒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4）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A、暂存过程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2013年修改单，危险废物贮存主要要求如下：
a、严格按贮存要求设计。暂存区地面进行防渗防漏处理，设置导流槽和应急收集池。将完整废电池与在装卸、分拣过程产生的破损电池分区存放。发现漏液的电池必须由值班人员分拣后放置在耐酸的容器内。危险废物标签和储存设施参照 GB18597、GB18599 的有关规定进行。
b、贮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管理人员，必须经过专业知识培训，熟悉贮存物品的特性、事故处理办法和防护知识，持证上岗，同时，必须配备有关的个人防护用品。
c、盛装废铅酸蓄电池的容器上必须粘贴相应危险废物标志。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都必须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库房、场所的消防设施、用电设施、防雷防静电设施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要求。危险废物场所必须有专人24小时看管。
d、贮存期间控制好贮存场所的温度和湿度；装卸、搬运时应轻装轻卸，定期对所暂存的废铅酸蓄电池容器及暂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
e、暂存库房四周应设置防火墙或其他防护栅栏，避免对周边企业的影响。
f、本项目在搬运或装卸过程中若发生废铅酸蓄电池破损而导致电解液泄漏，应立即转入耐酸的容器内，擦拭电解液产生的废劳保用品收集于密闭的专用耐酸、防腐的塑料桶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g、暂存库房地面四周设有防渗导流沟槽，收集事故破损废电池应急堆放区中破损电池泄漏的废电解液，库房设置1个1m*1m*1m的应急废液收集池，应急废液收集池采用混凝土硬化+防渗耐酸瓷砖铺设处理后，收集容纳泄漏的废电解液。
B、突发火灾风险和爆炸防范措施
a、发生火灾，考虑到铅酸蓄电池的特殊性，宜采用二氧化碳、干粉灭火，将火源隔离从而达到扑灭火源的目的，火灾后遗留现场需清理彻底，避免再次发生火灾。
b、库房地面应做防渗处理，不设排水管道，并加强通风，同时，应设明显标识。
c、厂区平面布置应符合防范事故要求，有应急救援设施及救援通道，便于应急疏散。
d、加强库房管理，规范操作规程，库房内禁止烟火。
e、应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领导小组，应有完备的应急环境监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并配备应急救援保障设施和装备。
C、运输过程风险防范措施
由于危险废物的运输较其它物品的运输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在运出危险废物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谨慎，确保安全。危险废物运输过程中主要要求如下：
a、《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 年修正版）第五十九条规定：“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危险废物移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转移该危险废物。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根据上述规定，本项目运输废铅酸蓄电池必须办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手续。
b、运输车辆应按（GB13392-2005）的规定悬挂相应标志。
c、运输危险废物的车辆应配备GPS设备，严格遵守交通、消防、治安等法规,，并应控制车速，保持与前车的距离，严禁违章超车，确保行车安全。
d、运输中使用专用车辆，对废铅酸蓄电池的运输要求安全可靠，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进行废铅酸蓄电池的运输，减少运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和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严禁采用三轮机动车、全挂汽车列车、人力三轮车、自行车和摩托车装运废铅酸蓄电池。
e、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及运输时间。尽可能避免运载有废铅酸蓄电池的车辆穿越学校、医院和居民小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并尽可能远离河道、水渠等敏感区域。
f、运输车辆应取得危险废物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具有对危险废物包装发生破裂、泄露或其他事故进行处理的能力。
g、运输车辆应有遮阳、控温、防爆、防火、防水等措施。
h、废铅酸蓄电池运输单位应制定详细的运输方案及路线，并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事故应急及个人防护设备，以保证在收集、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时能有效地减少以防止对环境的污染。
i、装卸、搬运废铅酸蓄电池时应轻装轻卸，并对运输包装定期检查，如出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
(5）事故应急措施
A、暂存过程应急措施
在废铅蓄电池暂存过程中，如果发现废铅蓄电池丢失、泄漏、防渗层破损等情况，按照以下要求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a、确定泄漏、扩散的危险废物数量、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b、组织有关人员对发生危险废物泄漏、扩散的现场处理；
c、处理被危险废物污染的区域时，应当尽可能减少对现场人员及环境的影响。
d、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及受污染的区域、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废铅酸电池，可以采用撒石灰进行中和或撒沙土进行吸附后收集固态物质交由专业处置机构处置），必要时封锁污染区域，以防扩大污染。
e、如果发现暂存库内防渗层破损应立即停止储存危险废物，并立即修复防渗层，防止污染扩大。待防渗层完全修复后，才能进行储存。
f、当发现厂区周边地下水井水质出现异常时，应立即向环保管理部门汇报，接受检查；同时检查厂内暂存库防渗层，如有破损，应立即停止储存危险废物，并对防渗层进行修复；
g、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防止跑冒滴漏的发生。
B、爆炸应急措施
a、采用专用容器运输，强度可以将个别电池发生爆炸影响控制在防爆桶内。
b、建议运输过程通过采取低温控制、固定防爆桶、充氮气等方法对爆炸三个条件中的一到二个进行限制，降低了发生爆炸的概率。
C、火灾应急措施
发现火灾应立即报警，并向公司负责人和相关部门报告。根据火势大小，公司领导应迅速果断做出是否需要全部或部分转移危险废物的决定。在专业消防人员到达火场之前，公司人员应断电，然后充分利用厂区内的消防物资进行灭火。在专业消防人员到达火场时，部门领导应主动向消防指挥人员介绍情况，说明着火部位、物料情况，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由于本项目暂存的废铅蓄电池和破损电池泄漏的废电解液为危险废物，为防止火灾时废电解液和消防废水外排进入地表水体，在火灾发生后应先关闭或封堵芒市风平玉和建材市场内的雨水总排口，防止消防水外流。并将消防废水收集在事故池内，利用厂区内的沟渠或沙土进行围堵后利用容器收集后交由专业处置部门进行处理。
D、运输过程应急措施
在运输过程中，当发生废电解液少量泄漏、废铅蓄电池少量抛洒等事件，发现者应及时的用现场应急器材围堵、吸附，尽量避免泄露污染物扩大，禁止在围堵过程中将泄漏物导向水源、地下水、农田等敏感区域。围堵、吸附后的物质必须进行收集后交由专业处置部门进行处置。
环境应急物资、装备、场所状况
为保障应急需要，公司根据需要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并指定专人管理，确保应急物资种类、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符合应急需要，在需要时可及时获取并有效使用。应急救援物资、器材见表9-1。
表9-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物资一览表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规格、型号、数量
	存放位置
	检查状况

	1
	长筒靴
	4双
	库房
	良好

	2
	防酸碱手套
	5双
	库房
	良好

	3
	安全帽
	5个
	库房
	良好

	4
	干粉灭火器
	4个
	消防箱
	良好

	5
	防毒面具
	4个
	消防箱
	良好

	6
	防毒口罩
	4个
	库房
	良好

	7
	PH试纸
	3盒
	库房
	良好

	8
	石灰
	1袋
	应急废液池旁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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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 内部可请求求援的应急资源状况
	序号
	机构名称
	现单位职责
	姓名
	联系电话
	预案职责
	人数

	1
	总指挥
	总经理
	孙冬军
	189*****897
	总指挥
	1

	2
	事故处置组
	业务经理
	张德献
	137*****292
	组长
	1

	3
	物资保障组
	财务经理
	何春鹏
	138*****799
	组长
	1

	4
	环保应急组
	总经理
	孙冬军
	189*****897
	总指挥
	1






表9-3  外部可请求求援的应急资源状况
	单位
	办公电话

	消防、气防报警电话
	119

	医疗急救
	120

	报警
	110

	急救中心
	120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
	12369

	德宏州环境监测站
	0692-2121998

	芒市政府办公室
	0692-2121519

	芒市人民医院
	0692-2122460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692-2109133

	芒市应急管理局
	0692-2120280

	芒市风平镇负责人
	139*****382

	建材市场管理人员
	13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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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审批意见
	污染防治股意见：


                                                      （章）
               年   月   日

	环境监察大队意见：




                                     （章）
               年   月   日

	局领导意见：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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